
 一  

彈

劾

案

文

 

壹
、
被
付
彈
劾
人
姓
名
、
服
務
機
關
及
職
級
： 

林
天
俊 
新
竹
縣
政
府
工
務
局
局
長
（
任
職
期
間
八
十
九
年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迄
今
）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
等 

貳
、
案
由
：
為
新
竹
縣
政
府
工
務
局
對
於
賴
文
治
委
託
建
築
師
申
請
之
建
築
執
照
案
，
相
關
承
辦
及
主
管

人
員
未
確
實
依
法
審
查
，
且
經
民
眾
多
次
陳
情
後
，
仍
未
能
審
慎
檢
討
，
置
民
眾
權
益
於
不

顧
，
嚴
重
斲
喪
政
府
公
信
力
，
該
局
局
長
林
天
俊
身
為
工
務
局
主
管
，
未
善
盡
監
督
管
理
之

責
，
有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爰
依
法
提
案
彈
劾
。 

參
、
違
法
失
職
之
事
實
與
證
據
： 

一
、
按
建
築
法
第
十
一
條
規
定
：
「
本
法
所
稱
建
築
基
地
，
為
供
建
築
物
本
身
所
占
之
地
面
及
其
所
應

留
設
之
法
定
空
地
。
建
築
基
地
原
為
數
宗
者
，
於
申
請
建
築
前
應
合
併
為
一
宗
。
前
項
法
定
空
地

之
留
設
，
應
包
括
建
築
物
與
其
前
後
左
右
之
道
路
或
其
他
建
築
物
間
之
距
離
，
其
寬
度
於
建
築
管

理
規
則
中
定
之
。
應
留
設
之
法
定
空
地
，
非
依
規
定
不
得
分
割
、
移
轉
，
並
不
得
重
複
使
用
；
其

分
割
辦
法
，
由
內
政
部
定
之
。
」
同
法
第
三
十
四
條
規
定
：
「
直
轄
市
、
縣
（
市
）
（
局
）
主
管

建
築
機
關
審
查
或
鑑
定
建
築
物
工
程
圖
樣
及
說
明
書
，
應
就
規
定
項
目
為
之
，
其
餘
項
目
由
建
築

師
或
建
築
師
及
專
業
工
業
技
師
依
本
法
規
定
簽
證
負
責
。
…
…
。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項
目
及
收
費
標

準
，
由
內
政
部
定
之
。
」
同
法
第
七
十
三
條
規
定
：
「
建
築
物
非
經
領
得
使
用
執
照
，
不
准
接
水
、



 二  

接
電
、
或
申
請
營
業
登
記
及
使
用
；
非
經
領
得
變
更
使
用
執
照
，
不
得
變
更
其
使
用
。
」
（
詳
附

件
一
）
復
按
內
政
部
八
十
八
年
七
月
七
日
台
內
營
字
第
八
八
七
三
七
八
八
號
函
修
正
之
「
建
造
執

照
及
雜
項
執
照
規
定
項
目
審
查
及
簽
證
項
目
抽
查
作
業
要
點
」
第
三
點
規
定
：
「
建
造
執
照
及
雜

項
執
照
依
建
築
法
第
三
十
四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應
由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審
查
之
規
定
項
目
如
附
表

一
，
…
…
。
」
（
詳
附
件
二
）
又
上
開
要
點
之
附
表
一
「
建
造
執
照
及
雜
項
執
照
規
定
項
目
審
查

表
」
所
載
審
查
項
目
中
，
第

1
6

項
「
套
繪
圖
查
核
結
果
基
地
並
無
違
反
規
定
重
複
建
築
使
用
」
乙

項
，
為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應
行
審
查
之
項
目
（
詳
附
件
三
）
。
另
按
內
政
部
七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
二
日
台
內
地
營
字
第
四
六
五
○
五
一
號
令
修
正
之
「
建
築
基
地
法
定
空
地
分
割
辦
法
」
第
四
條
規

定
：
「
建
築
基
地
空
地
面
積
超
過
依
法
應
保
留
之
法
定
空
地
面
積
者
，
其
超
出
部
分
之
分
割
，
應

以
分
割
後
能
單
獨
建
築
使
用
或
已
與
其
鄰
地
成
立
協
議
調
整
地
形
或
合
併
建
築
使
用
者
為
限
。
」

同
辦
法
第
五
條
規
定
：
「
申
請
建
築
基
地
法
定
空
地
分
割
，
應
檢
附
直
轄
市
、
縣
市
主
管
建
築
機

關
准
予
分
割
之
證
明
文
件
。
實
施
建
築
管
理
前
或
民
國
六
十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建
築
法
修
正
前

建
造
完
成
之
建
築
基
地
，
其
申
請
分
割
者
，
得
以
土
地
登
記
規
則
第
七
十
條
第
二
項
所
列
文
件
辦

理
」
（
詳
附
件
四
）
。 

二
、
查
起
造
人
賴
文
治
（
下
稱
賴
君
）
於
八
十
九
年
五
月
二
十
四
日
向
蔡
○
蛟
（
下
稱
蔡
君
）
購
得
新

竹
縣
新
埔
鎮
內
思
段
八
六
七
（
面
積
四
一
六
〃
六
五
平
方
公
尺
，
重
測
前
為
四
座
屋
段
三
三
九
之

一
地
號
，
下
稱
系
爭
土
地
）
、
八
六
七
之
一
地
號
（
面
積
八
〃
八
七
平
方
公
尺
）
土
地
後
（
詳
附

件
五
）
，
即
以
前
揭
土
地
為
建
築
基
地
，
委
由
設
計
人
賴
溪
明
建
築
師
於
同
年
七
月
十
四
日
向
新



 三  

竹
縣
政
府
工
務
局
申
請
建
造
執
照
，
其
所
送
之
申
請
書
、
土
地
權
利
證
明
文
件
、
工
程
圖
樣
及
說

明
書
等
書
件
係
由
該
局
建
築
管
理
課
技
士
陳
能
樞
（
下
稱
陳
員
）
審
查
，
並
經
該
課
課
長
羅
昌
傑

（
下
稱
羅
員
）
決
行
後
（
詳
附
件
六
）
，
於
同
年
八
月
四
日
核
發
（
八
九
）
工
建
字
第
六
三
○
號

建
造
執
照
（
下
稱
系
爭
建
照
）
。
嗣
因
民
眾
於
同
年
十
二
月
八
日
向
縣
府
陳
情
系
爭
土
地
為
（
六

七
）
新
建
都
字
第
七
六
九
七
、
七
六
九
八
號
、
（
七
二
）
建
都
字
第
四
四
四
號
及
（
七
五
）
建
都

字
第
六
四
九
號
等
使
用
執
照
應
行
留
設
之
法
定
空
地
，
依
法
不
可
重
複
申
請
建
築
，
該
局
乃
於
同

年
月
二
十
二
日
除
函
請
新
埔
鎮
公
所
提
供
對
於
系
爭
土
地
所
核
發
之
使
用
執
照
核
准
圖
面
外
，
並

函
請
賴
君
暫
予
停
工
。
案
經
該
局
核
對
（
六
七
）
新
建
都
字
第
七
六
九
七
、
七
六
九
八
號
（
前
揭

係
由
新
埔
鎮
公
所
核
發
）
及
（
七
二
）
建
都
字
第
四
四
四
號
、
（
七
五
）
建
都
字
第
六
四
九
號
等

使
用
執
照
（
前
揭
係
由
縣
府
核
發
）
之
相
關
圖
面
資
料
，
並
於
九
十
年
二
月
九
日
至
現
場
勘
查
，

及
同
年
三
月
十
四
日
由
工
務
局
局
長
林
天
俊
親
自
召
開
會
議
研
商
後
（
詳
附
件
七
）
，
確
認
系
爭

建
照
有
重
複
使
用
法
定
空
地
之
情
事
，
並
由
建
築
師
就
前
揭
使
用
執
照
將
系
爭
土
地
納
入
留
供
法

定
空
地
予
以
檢
討
，
而
建
築
師
僅
就
前
揭
四
件
使
用
執
照
中
之
三
件
依
重
新
實
施
地
籍
測
量
後
之

基
地
面
積
與
建
築
面
積
，
推
算
出
不
足
之
法
定
空
地
面
積
自
行
劃
設
於
系
爭
土
地
（
詳
附
件
八
）
，

爰
向
該
局
申
請
系
爭
建
照
變
更
設
計
，
經
該
局
陳
員
審
查
並
決
行
後
，
於
同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予
以

核
准
（
詳
附
件
九
）
（
惟
該
局
此
項
核
准
之
程
序
顯
有
違
誤
，
詳
如
後
述
）
。
嗣
民
眾
又
再
次
陳

請
（
七
二
）
建
都
字
第
四
四
四
號
使
用
執
照
漏
未
一
併
納
入
法
定
空
地
予
以
檢
討
，
該
局
於
九
十
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八
日
及
九
十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亦
均
由
該
局
局
長
林
天
俊
親
自
召
開
會
議
再
行



 四  

研
商
結
果
（
同
附
件
七
）
，
認
該
件
執
照
法
定
空
地
已
足
，
系
爭
建
照
並
無
重
複
使
用
該
件
執
照

法
定
空
地
之
情
事
後
，
爰
於
九
十
一
年
四
月
二
日
核
發
（
九
一
）
工
建
字
第
二
六
七
號
使
用
執
照

在
案
（
詳
附
件
十
）
（
核
該
局
核
准
【
七
二
】
建
都
字
第
四
四
四
號
使
用
執
照
免
予
檢
討
部
分
仍

有
錯
誤
，
併
如
後
述
）
。 

三
、
案
經
本
院
調
查
結
果
，
依
前
揭
使
用
執
照
卷
附
之
圖
面
資
料
（
以
重
新
實
施
地
籍
測
量
前
之
面
積

為
計
算
基
準
）
，
計
算
出
上
開
四
件
使
用
執
照
應
留
設
於
系
爭
土
地
（
三
三
九
之
一
地
號
）
之
法

定
空
地
面
積
詳
如
下
表
： 

(

一)

（
六
七
）
新
建
都
字
第
七
六
九
七
號
使
用
執
照
部
分
：
該
執
照
於

申
請
過
程
中
，
基
地
所
有
權
人
蔡
○
蛟
於
六
十
七
年
一
月
二
十
日

出
具
土
地
使
用
權
同
意
書
，
同
意
起
造
人
申
請
建
造
執
照
時
，
使

用
蔡
君
所
有
系
爭
土
地
面
積
一
、
四
八
○
平
方
公
尺
中
之
一
三

八
〃
二
二
五
平
方
公
尺
（
詳
附
件
十
一
）
。
建
物
辦
理
所
有
權
第

一
次
登
記
時
，
登
記
坐
落
於
系
爭
土
地
基
地
面
積
為
一
一
五
平
方

公
尺
（
詳
附
件
十
二
）
，
故
法
定
空
地
不
足
之
二
三
〃
二
二
五
平

方
公
尺
仍
坐
落
於
系
爭
土
地
。 

(

二)

（
六
七
）
新
建
都
字
七
六
九
八
號
使
用
執
照
部
分
：
起
造
人
即
基

地
所
有
權
人
蔡
○
蛟
，
申
請
建
築
地
點
為
系
爭
土
地
，
建
築
基
地

面
積
為
一
三
一
〃
九
二
平
方
公
尺
（
詳
附
件
十
三
）
，
建
物
辦
理

使   用   執   照  建  築  基  地  

蔡 ○ 蛟 同 意

使 用 面 積

（ ㎡ ）  

建 蔽 率

（ ％ ）  

法 定 空 地 面

積 （ ㎡ ）  

建 物 登 記

後 基 地 面

積 （ ㎡ ）  

法 定 空 地 不 足

面 積 （ ㎡ ）  

不 足 之 法

定 空 地 坐

落 地 號  

（ 六 七 ） 新 建 都 字

第 七 六 九 七 號  

三 三 九 之 一  一 三 八 〃 二 二

五  

六 十  四 八 〃 一 七  一 一 五  二 三 〃 二 二 五  三 三 九 之 一  

（ 六 七 ） 新 建 都 字

七 六 九 八 號  

三 三 九 之 一  一 三 一 〃 九 二  六 十  四 五 〃 五 一 九  一 ○ 三  二 八 〃 九 二  三 三 九 之 一  

（ 七 二 ） 建 都 字 第

四 四 四 號  

三 三 九 之 一 及

之 一 六  

四 八 三 〃 ○ 三  六 十  一 六 二 〃 九 三  三 八 ○  一 ○ 三 〃 ○ 三  三 三 九 之 一  

（ 七 五 ） 建 都 字 第

六 四 九 號  

三 三 九 之 一 、 之

四 及 之 九  

九 二 二 〃 二 五  三 十 四  二 一 ○ 〃 九 五  四 ○ 六  一 二 一 〃 三 六 八  三 三 九 之 一  



 五  

所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記
時
，
登
記
坐
落
於
系
爭
土
地
基
地
面
積
為
一
○
三
平
方
公
尺
（
詳
附
件
十

四
）
，
故
法
定
空
地
不
足
之
二
八
〃
九
二
平
方
公
尺
仍
坐
落
於
系
爭
土
地
。 

(

三)
（
七
二
）
建
都
字
第
四
四
四
號
使
用
執
照
部
分
：
該
執
照
於
申
請
過
程
中
，
基
地
所
有
權
人
蔡

○
蛟
於
七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出
具
土
地
使
用
權
同
意
書
，
同
意
起
造
人
申
請
建
造
執
照

時
，
使
用
蔡
君
所
有
系
爭
土
地
面
積
八
三
二
平
方
公
尺
中
之
一
三
四
〃
○
三
平
方
公
尺
，
以
及

三
三
九
之
一
六
地
號
土
地
面
積
三
四
九
平
方
公
尺
之
全
部
，
合
計
同
意
使
用
面
積
四
八
三
〃
○

三
平
方
公
尺
（
詳
附
件
十
五
）
。
建
物
辦
理
所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記
後
，
坐
落
基
地
面
積
合
計
為

三
八
○
平
方
公
尺
（
詳
附
件
十
六
）
，
故
法
定
空
地
不
足
之
一
○
三
〃
○
三
平
方
公
尺
仍
坐
落

於
系
爭
土
地
。 

(

四)

（
七
五
）
建
都
字
第
六
四
九
號
使
用
執
照
部
分
：
該
執
照
於
申
請
過
程
中
，
基
地
所
有
權
人
蔡

○
蛟
出
具
土
地
使
用
權
同
意
書
（
未
載
明
日
期
）
，
同
意
起
造
人
申
請
建
造
執
照
時
，
使
用
蔡

君
所
有
系
爭
土
地
面
積
八
○
一
平
方
公
尺
中
之
七
八
四
〃
一
一
五
平
方
公
尺
、
三
三
九
之
四
地

號
土
地
面
積
二
七
七
平
方
公
尺
中
之
一
○
一
〃
二
四
平
方
公
尺
，
以
及
三
三
九
之
九
地
號
土
地

面
積
三
九
平
方
公
尺
中
之
三
六
〃
八
九
五
平
方
公
尺
，
合
計
同
意
使
用
面
積
九
二
二
〃
二
五
平

方
公
尺
（
詳
附
件
十
七
）
。
因
該
執
照
之
建
蔽
率
為
百
分
之
三
十
四
，
經
核
算
基
地
面
積
為
五

二
七
〃
三
六
八
平
方
公
尺
，
其
中
法
定
空
地
二
一
○
〃
九
五
平
方
公
尺
。
建
物
辦
理
所
有
權
第

一
次
登
記
後
，
基
地
坐
落
於
同
意
使
用
土
地
，
其
面
積
為
四
○
六
平
方
公
尺
（
詳
附
件
十
八
）
，

故
法
定
空
地
不
足
之
一
二
一
〃
三
六
八
平
方
公
尺
仍
坐
落
於
系
爭
土
地
。 



 六  

(

五)

綜
上
，
俱
見
前
揭
四
件
使
用
執
照
之
部
分
法
定
空
地
均
有
坐
落
於
系
爭
土
地
之
情
事
，
且
（
七

五
）
建
都
字
第
六
四
九
號
使
用
執
照
申
請
時
，
系
爭
土
地
業
經
蔡
君
出
具
土
地
使
用
權
同
意
書
，

同
意
全
部
供
申
請
建
造
執
照
使
用
，
買
受
人
賴
君
再
對
系
爭
土
地
之
建
築
使
用
自
應
受
其
拘

束
，
新
竹
縣
政
府
工
務
局
所
送
說
明
書
中
，
更
具
體
指
出
四
件
執
照
法
定
空
地
已
涉
重
複
使
用

（
詳
附
件
十
九
）
，
故
賴
文
治
以
系
爭
土
地
申
請
建
築
執
照
，
已
違
反
首
揭
建
築
法
第
十
一
條

應
留
設
之
法
定
空
地
不
得
重
複
使
用
之
規
定
。 

 

四
、
基
於
前
述
情
事
，
本
案
賴
文
治
申
請
建
造
執
照
，
經
檢
討
前
揭
各
使
用
執
照
所
應
留
設
法
定
空
地

之
程
序
，
依
據
中
央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內
政
部
（
營
建
署
）
九
十
二
年
五
月
十
四
日
至
本
院
應
詢
時

陳
稱
略
以
：
「
賴
文
治
應
先
申
請
法
定
空
地
分
割
證
明
，
將
檢
討
之
法
定
空
地
分
割
出
來
後
，
再

申
請
建
築
，
縣
府
工
務
局
於
審
查
時
即
應
要
求
先
辦
理
分
割
，
始
得
准
予
申
請
，
…
…
」
、
「
本

案
執
照
，
即
賴
文
治
之
執
照
，
自
始
無
效
，
依
行
政
程
序
法
規
定
為
之
。
」
（
詳
附
件
二
十
【
第

一
○
○
頁
第
七
行
至
第
九
行
、
第
一
○
一
頁
第
四
行
】
）
復
據
內
政
部
（
地
政
司
）
九
十
二
年
五

月
二
十
日
至
本
院
應
詢
稱
：
「
蔡
君
既
已
同
意
他
人
使
用
，
則
無
使
用
三
三
九
之
一
地
號
之
權
，

即
不
能
重
複
建
築
使
用
。
」
、
「
建
管
單
位
應
依
原
核
准
各
執
照
資
料
審
查
賴
君
之
申
請
案
，
即

不
應
核
發
執
照
，
因
系
爭
土
地
之
使
用
已
受
有
拘
束
。
」
、
「
應
經
其
他
建
物
所
有
權
人
同
意
，

始
得
分
割
，
即
經
原
取
得
土
地
使
用
權
同
意
之
各
執
照
建
物
所
有
權
人
同
意
後
，
始
得
分
割
，
依

建
築
基
地
法
定
空
地
分
割
辦
法
第
四
、
五
條
規
定
辦
理
。
本
案
法
定
空
地
留
設
位
置
應
經
各
建
物

所
有
權
人
協
調
之
」
（
詳
附
件
二
十
一
【
第
一
○
三
頁
第
五
行
至
第
六
行
、
第
九
行
至
第
十
行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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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○
四
頁
第
二
行
至
第
五
行
】
）
。
是
以
，
程
序
上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應
先
審
查
各
執
照
法
定
空

地
之
位
置
，
如
有
重
複
使
用
情
事
，
須
變
更
各
法
定
空
地
之
配
置
位
置
，
依
「
建
築
基
地
法
定
空

地
分
割
辦
法
」
第
四
、
五
條
規
定
辦
理
分
割
時
，
則
因
建
築
法
第
七
十
三
條
規
定
須
變
更
使
用
執

照
，
故
應
經
各
執
照
建
物
所
有
權
人
同
意
始
得
重
作
配
置
分
割
，
新
竹
縣
政
府
工
務
局
應
依
序
處

理
，
因
系
爭
土
地
使
用
已
受
拘
束
，
該
局
未
再
依
序
處
理
，
則
不
能
再
重
複
建
築
使
用
。
賴
君
申

請
系
爭
土
地
建
造
執
照
時
，
該
局
應
先
審
查
及
檢
討
前
揭
各
執
照
所
應
留
設
法
定
空
地
是
否
已
辦

理
分
割
完
竣
。
惟
該
局
第
一
次
召
開
會
議
研
商
後
，
賴
君
所
委
託
之
建
築
師
卻
依
前
揭
執
照
之
基

地
面
積
與
建
築
面
積
，
推
算
出
不
足
之
法
定
空
地
面
積
，
並
自
行
劃
設
於
系
爭
土
地
，
顯
與
前
揭

未
合
，
故
該
局
核
發
執
照
與
賴
君
，
已
涉
違
失
。
復
據
內
政
部
（
營
建
署
）
於
本
院
應
詢
稱
：
「
縣

府
工
務
局
不
為
此
途
，
實
有
疏
失
」
（
同
附
件
二
十
【
第
一
○
○
頁
第
七
行
至
第
九
行
】
）
。
然

該
局
陳
員
及
羅
員
身
為
建
築
管
理
課
之
承
辦
及
主
管
人
員
，
負
責
建
造
執
照
審
查
業
務
，
卻
對
賴

君
所
提
出
之
變
更
設
計
案
，
未
依
據
首
揭
相
關
建
築
法
令
規
定
，
本
於
主
管
機
關
權
責
就
應
審
查

項
目
，
確
實
善
盡
審
查
之
職
責
，
竟
率
爾
核
准
，
足
見
渠
等
二
人
未
善
盡
業
務
職
能
，
任
由
建
築

師
自
行
劃
設
法
定
空
地
，
置
政
府
公
權
力
於
不
顧
，
甚
本
院
詢
問
渠
等
二
人
時
，
仍
辯
稱
本
案
已

由
台
灣
省
建
築
師
公
會
新
竹
縣
市
辦
事
處
協
檢
完
竣
，
並
以
「
我
們
審
照
時
依
據
建
築
法
第
三
十

條
規
定
，
無
需
檢
討
，
不
審
此
項
（
前
揭
各
使
用
執
照
所
應
留
設
之
法
定
空
地
）
」
（
詳
附
件
二

十
二
【
第
一
○
七
頁
第
七
行
】
）
等
語
卸
免
應
盡
之
責
。
按
法
定
空
地
有
無
違
反
規
定
重
複
建
築

使
用
，
係
建
築
法
第
三
十
四
條
明
文
規
定
，
為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應
該
審
查
之
項
目
，
本
案
系
爭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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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中
，
法
定
空
地
明
顯
重
複
使
用
，
該
局
發
照
時
未
能
謹
慎
審
查
，
已
違
反
建
築
法
第
十
一
條
應

留
設
之
法
定
空
地
不
得
重
複
使
用
之
規
定
。
益
見
該
二
員
非
但
未
能
嫻
熟
相
關
建
築
審
查
法
令
規

定
，
亦
漠
視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應
有
之
審
查
責
任
，
致
肇
生
前
揭
使
用
執
照
所
應
留
設
之
法
定
空
地

未
能
先
檢
討
是
否
已
辦
理
分
割
完
竣
，
任
由
建
築
師
自
行
劃
設
，
亦
不
察
系
爭
土
地
因
已
全
部
供

（
七
五
）
建
都
字
第
六
四
九
號
使
用
執
照
使
用
，
其
再
作
建
築
使
用
已
受
有
拘
束
，
致
嚴
重
影
響

民
眾
權
益
及
政
府
威
信
。 

五
、
至
於
有
關
（
七
二
）
建
都
字
第
四
四
四
號
使
用
執
照
未
予
檢
討
部
分
，
據
新
竹
縣
政
府
工
務
局
於

本
院
詢
問
時
所
提
書
面
資
料
說
明
略
以
：
「
於
九
十
年
三
月
十
四
日
召
開
會
議
研
商
結
論
，
該
執

照
之
基
地
地
籍
線
與
重
測
後
之
基
地
地
籍
界
線
相
似
，
又
執
照
建
蔽
率
已
達
百
分
之
六
十
，
已
無

多
餘
之
法
定
空
地
可
供
再
行
分
割
，
故
不
予
檢
討
」
。
惟
該
執
照
經
本
院
實
際
核
算
結
果
已
如
前

述
，
確
有
部
分
法
定
空
地
仍
坐
落
於
系
爭
土
地
之
情
事
，
復
經
本
院
於
九
十
二
年
五
月
二
十
日
詢

問
該
局
相
關
主
管
人
員
時
，
亦
陳
明
上
開
疏
失
在
卷
（
同
附
件
二
十
二
【
第
一
○
六
頁
第
二
行
至

第
五
行
】
）
。
凡
此
俱
見
該
局
陳
員
及
羅
員
均
漠
視
己
應
盡
之
審
查
責
任
，
且
經
民
眾
多
次
陳
情

及
三
次
會
議
研
商
後
，
猶
未
能
審
慎
檢
討
，
益
見
該
局
建
築
管
理
課
內
部
審
查
機
制
，
顯
有
諸
多

違
失
，
林
天
俊
身
為
局
長
，
綜
理
該
局
業
務
，
卻
未
能
善
盡
督
導
責
任
，
因
循
怠
忽
，
肇
生
民
眾

權
益
受
損
甚
鉅
之
情
事
，
顯
難
辭
違
失
之
咎
。
又
本
案
該
局
前
後
召
開
三
次
會
議
研
商
，
歷
經
一

年
，
該
等
會
議
均
由
林
局
長
親
自
主
持
（
同
附
件
七
）
，
惟
林
局
長
猶
未
能
依
法
迅
速
妥
善
處
理
，

致
該
等
會
議
之
檢
討
徒
具
形
式
，
民
眾
權
益
未
能
得
到
應
有
之
救
濟
，
其
違
失
之
咎
，
殊
非
尋
常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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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彈
劾
理
由
及
適
用
之
法
律
條
款
： 

按
新
竹
縣
政
府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七
日
訂
定
之
「
新
竹
縣
政
府
組
織
自
治
條
例
」
第
六
條
規
定

：
「
本
府
設
左
列
局
、
處
分
別
掌
理
左
列
事
項
：
一
、
…
…
。
四
、
工
務
局
掌
理
土
木
工
程
、
道
路

工
程
、
下
水
污
水
道
、
都
市
計
畫
、
營
建
管
理
、
使
用
管
理
及
工
程
等
事
項
。
」
同
條
例
第
七
條
規

定
：
「
本
府
各
局
置
局
長
一
人
，
各
室
置
主
任
一
人
，
承
縣
長
之
命
，
副
縣
長
及
主
任
秘
書
之
指
導

，
分
別
掌
理
各
該
局
、
室
業
務
。
…
…
。
」
（
詳
附
件
二
十
三
）
查
林
天
俊
自
八
十
九
年
一
月
二
十

六
日
起
擔
任
新
竹
縣
政
府
工
務
局
局
長
，
綜
理
該
局
業
務
，
自
應
確
實
指
揮
監
督
所
屬
人
員
依
法
辦

事
，
惟
該
局
建
築
管
理
課
相
關
承
辦
及
主
管
人
員
對
於
建
造
執
照
審
查
業
務
，
均
未
切
實
依
法
審
查

，
且
經
民
眾
多
次
陳
情
，
仍
未
能
審
慎
檢
討
，
致
嚴
重
影
響
民
眾
權
益
及
政
府
公
信
力
，
而
林
天
俊

身
為
該
局
局
長
，
並
親
自
主
持
多
次
檢
討
會
議
，
猶
未
能
覺
察
所
屬
人
員
違
失
情
事
。
再
就
本
案
法

定
空
地
之
留
設
重
複
平
用
實
與
民
眾
重
大
權
益
相
關
，
民
眾
亦
為
己
身
權
益
已
受
到
嚴
重
侵
害
，
而

多
次
向
該
局
陳
情
，
請
求
協
助
解
決
，
自
應
加
強
督
導
該
課
確
實
辦
理
審
查
，
惟
林
局
長
竟
未
能
確

實
督
導
該
課
相
關
承
辦
及
主
管
人
員
，
足
見
林
局
長
漠
視
應
盡
之
職
責
，
實
為
肇
生
本
案
違
失
事
件

主
因
，
其
有
怠
忽
職
責
之
違
失
，
至
為
明
確
，
核
有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及
第
七
條
所
定
公

務
員
應
「
謹
慎
勤
勉
」
、
「
力
求
切
實
」
之
規
定
。 

綜
上
論
結
，
新
竹
縣
政
府
工
務
局
局
長
林
天
俊
已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五
條
及
第
七
條
之
規

定
，
而
有
公
務
員
懲
戒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款
之
應
受
懲
戒
事
由
，
爰
依
憲
法
第
九
十
七
條
第
二
項
及
監

察
法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提
案
彈
劾
，
移
請
司
法
院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審
議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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